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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1月福建省成为我国第一个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简称“低保”）制度的省份，打破了我国社会保

障城乡分割的锁定状态。为了检验福建省农村低保制度的实

施效果，本文选取龙岩、三明、南平、宁德等四山区为样本进行

分析。按照德国学者韦唐的概括，制度评价模式可以分为八

类：目标达成模式、附带效果模式、无目标模式、综合模式、顾

客导向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经济模式和职业化模式。本文

侧重运用目标达成模式来分析农村低保政策执行效果，进而

指出其制度缺陷，提出机制创新。

一、农村低保筹资的博弈分析

作为公共产品，社会保障资金有赖于公共财政的供给。福

建省农村低保资金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实行财政

分级负担。以福建武夷山市为例，对于非五保的低保资金采取

省、市、乡三级筹集机制，且在筹资结构中，省级财政承担大部

分责任，乡镇也承担了少量的责任。这一格局的形成是各级政

府博弈的结果。

假设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省级政府与市级政府或市级

政府与乡镇政府）均为理性行为人；下级政府依照自己的利益

取向选择行动策略，而上级政府则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采取

行动；下级政府选择实报或虚报低保人数和补助金额，上级政

府察觉虚报行为，选择惩罚或不惩罚。这一博弈在下级政府首

先采取行动后，由上级政府进行惩罚或不惩罚的抉择，之后该

阶段博弈终止。

一方面，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惩罚性扣除只能很小。因

为如果惩罚性扣除较大，由于下级财政紧张，将直接减少低保

资金，从而影响贫困人口的生活，这与建立低保制度的初衷背

道而驰。另一方面，监管成本高。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管

主要是通过年末的检查，在政府信息公开化程度较低的情况

下，上级政府想得到真实信息，成本较高。同时外部监管成本

也很高，并且由于同级政府部门利益的相关性，来自同级政府

其他部门的监督力度也相对不足。基于以上两点考虑，上级政

府不会采取惩罚策略。而下级政府在预期惩罚行为成为上级

政府的绝对劣势策略后，认为不虚报的净收益小于虚报而不

被惩罚时的收益，于是出于地方利益考虑选择虚报。

二、农村低保制度绩效的实证检验

1. 基于ELES模型的低保标准对需求者生活保障力度的

分析。ELES模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由经济学家Liuch

于1973年对R.Stone的LES模型进行改进后提出。模型表达式为：

Vik=PiQi+bi（I-撞PiQi）（i=1，2，…，n；k=1，2，…，m）（1）

Vik表示某一类商品或劳务的消费支出额，Pi和Qi分别为

此类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和必需基本消费量，bi为边际消费倾

向（0臆bi约1，撞bi约1），I为收入水平。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在

一定的收入和价格水平之下，消费者首先满足对消费品的基

本需求（撞PiQi），在剩余的收入（I -撞PiQi）中按照bi在消费支

出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但上述模型是关于参数的非线性模

型，为了对其进行估计，可将（1）式进行处理得：

Vik=PiQi-bi撞PiQi+biI+滋ik （2）

其中，PiQi-bi撞PiQi中的价格在同一截面上是不变的已

知数，即这一项只与 i有关，令其为ai，则：

Vik=ai+biI+滋ik （3）

滋ik为随机干扰项，我们可以把（3）式作为计量式，用最小

二乘法估计出参数ai和bi的值。

对PiQi-bi撞PiQi=ai两边求和并变形后即可得到基本生活

消费需求总额的公式和某种消费品基本需求的公式：

撞PiQi=撞ai/（1-撞bi） （4）

PiQi=ai+bi撞ai/（1-撞bi） （5）

笔者将闽四山区作为样本总体并选取其2004 ~ 2007年农

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年人均纯收入数据（数据来源于《福

建统计年鉴》（2005 ~ 2007年），2007年使用前三季度的数据）

作为模型估计的截面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其中消费支出项目

分为八大类，年人均纯收入按县市分组，得到各年的估计参

数。参数显示，ai有正负值之分。ai为负值，表明某类商品或劳

务（如交通及通讯）的基本消费额PiQi小于在总基本消费额

撞PiQi中以额外消费率分配的数额，可以认为此类消费品对

低保户来说是“非必需消费品”，因此可以将其剔除。这样由

（4）式计算出的基本消费总额便能更准确地反映低保户的生

活必需消费需求，从而可将其值定为ELES测算的低保标准

（详见表1）。

农村低保制度绩效分析及机制创新
—以闽四山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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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福建省四山区低保筹资模式的博弈分析和保障力度的实证检验，指出农村低保制度发展的主要制

约因素，进而提出重构农村低保制度应遵循的原则和需要进行的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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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的数据对比表明，闽四山区农村低保户实际享受到的

保障金额低于其必需消费需求。2004~ 2006年，居民生活消费

需求不断增加，而官方制定的低保标准锁定不变，从而导致实

际标准与ELES标准的比值逐年下降。2007年低保标准提高

后，该比值有一定幅度的回升，但还是低于2004年的水平，补

助标准只能满足救助对象66%的基本消费需求。以2007年前

三季度计算的低保标准在满足低保户的食品需求后，所剩无

几。低保对象的食品需求额占到了低保标准的91.8%，低保标

准不能满足低保对象的衣食总需求。

基于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结论：现行的低保标准对救助对

象的保障力度不够。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淤低保标准的确定

仍以食品消费水平为重要参数，这只是一种最底线的“生存”

保障，没有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要求。于闽四山区对所有低保

对象采取“统合式”的救助办法，这种平均主义的低保待遇抹

杀了不同救助对象的需求差异性，忽视了特殊人群的特殊需

求，使得待遇提高没有在结构层次上体现出差异性。盂低保

标准动态调整的弹性小，增长速度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

度，这就导致了在同一坐标系中，贫困家庭的预算线始终处于

效用曲线和社会福利目标函数曲线的下方。

2. 低保标准供给水平的回归分析。以上从需求角度检验

了低保标准对救助对象的保障力度。从供给角度看，由于低保

资金来源于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而财政支出又与当地的经

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因此直观地看，低保标准受

到一个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地方财政

支出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等经济因素的制约。为了得出低保

标准与上述四个变量的关系，笔者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

Y=茁0+茁1X1+茁2X2+茁3X3+茁4X4+滋

Y为某年低保标准，X1、X2、X3、X4分别表示上年地区人

均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和人均地方

财政收入，茁0、茁1、茁2、茁3、茁4为模型的参数。对福建省67个县市

2006年的经济数据（数据来源于《福建统计年鉴2007》）和2007

年的低保标准（数据来源于中国民政部《社会救济标准表

（县级）》（2007年第1季度））进行多元回归。对回归结果进行检

验，可以判定存在多重共线性，故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处理，

得到影响低保标准最重要的因素为前一年的农民人均纯收

入，进而得出模型：

Y=-74.458 3+0.282 906X2

表2列示的结果即为剔除了地区间收入差异后的低保水

平，反映的是按照全省的平均供给水平各地应该提供的低保

标准。

表2显示，除宁德外，其他地市的实际低保标准均不同程

度地低于回归测算标准。这表明这些地区的财政资源限定了

低保供给的可能性边界，资金短缺成为农村低保制度建设滞

后的关键原因之一，资金的筹措问题已成为低保制度发展的

最大制约因素。在我国的社会救济中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

即经济不发达地区需要救济的人员较多，经济发达地区则相

反。现行的低保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讲仍是反映财政支付能力

的保障线，而不是满足低保对象最基本生活需求所要达到的

保障线。

三、农村低保政策调整与机制创新

1.构建“分层梯度式”低保标准体系，提高保障资金使用

效益。针对低保标准偏低的原因，笔者认为低保标准需求模

型应包含生活必需消费需求、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和物价指

数四个控制变量。由于规模效应的影响，家庭人口数和家庭

消费数量成负相关关系。家庭结构也会影响低保标准的制

定。因此低保标准应采用模型构造法制定，即：

（6）式为低保标准基本公式。低保需求FD主要由必需消

费需求撞Fi构成，再通过家庭规模修正系数Sn和家庭结构修

正系数 r进行修正。撞Fi可运用ELES模型进行计算，Sn根据

当地的调查数据确定，r 则根据老人、儿童、重病、残疾、丧失

劳动力等人口类型分类制定。根据洪大用教授的观点，r应为

10%~20%。（7）式为扩展公式，反映了低保需求的动态特征，

P=目标年物价指数/ 基准年物价指数。

以上模型即构成了“分层梯度式”的低保标准体系。这种细

分低保人群、实施差别救助的制度类似于递进式税收制度。

2. 制定可行的识别标准，关注贫困边缘人群。笔者用概

率回归模型分析家庭获得低保的决定因素时发现，家庭获得

低保的概率与家庭人均收入呈左偏倚的倒“U”形分布。这说

明，家庭的贫困程度有时与收入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同时，

笔者将所有调查户分为低保家庭和非低保家庭两个总体，在

控制了收入变量后，对主要“非收入”特征进行假设检验，观

察两个总体之间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的不一致性。结果显

示，除了户主年龄在两个总体之间无显著差异外，其他指标

均有显著差异。因此，建议在政策文件中对利用非收入指标

进行低保对象识别的方法予以肯定和规范。

刚性的低保标准会使收入刚刚超过保障标准而生活仍

然贫困的人失去低保制度的保护。另外，应保人口数量对保

障标准变动有很高的敏感性，这意味着低保标准存在着将一

些应当享受低保救济的对象排除在外的可能性。因此，对这

类人群的关注是十分必要的，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能力，并

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险，以增强他们抗风险的能力。

2007年前三季度

1 277

838

0.66

ELES测算结果

实际低保标准

实际标准与ELES
标准的比值

表 1 闽四山区实际低保标准与 ELES测算结果对比 单位院元/年窑人

2006年

1 700

1 000

0.59

2005年

1 602

1 000

0.62

2004年

1 434

1 000

0.7

三 明

1 219

1 173

南 平

1 174

1 084

回归测算标准

各地实际标准

表 2 2007年闽四山区低保标准供给水平 单位院元/年窑人

宁 德

1 088

1 182

龙 岩

1 197

1 030

FD=撞Fi·Sn·（1+r） （6）

FD1=FD0·P （7）

n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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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风险，是指由于新创业企业内外部多种原因而造成

创业活动失败的可能性。对于任何新企业来说，分析和管理创

业风险都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创业风险是所有经营风险中最

早到来的风险并且是其他经营风险的根源，若其发生将可能

直接导致新企业的过早夭折。其次，由于企业处于成立的初

期，事务繁多也就造成了创业风险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创业者

不易觉察或无暇顾及。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主观认识的有限性

和客观条件的动态易变性导致任何新企业都无法完全回避创

业风险。由此可见，新企业要想取得良好的创业绩效，必须采

取有效措施控制创业风险。

周密的风险分析是制定可靠、有效的防范措施的必要前

提。实践表明，新企业的创业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存

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性，往往一个风险的存在决定或影响着另一个甚至另几个风

险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将这些决定或影响其他风险存在的风

险确定下来并将之作为整个风险管理工作的关注重点，就能

事半功倍地实现对创业风险的控制。

一、新企业创业风险辨识

新企业创业风险主要是指那些在企业创业的初始时期容

易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笔者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归纳整

理，将影响新企业创业绩效的风险分为12种，详见表1。

二、ISM模型的构建

1. ISM模型简介。

ISM模型即解释结构模型，是1973年由美国Warfield教授

为分析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有关问题而开发的一种结构模型

化技术。该模型可将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复杂、零乱关系分解

黄海燕 刘 霞

渊河 海 大 学 南 京 210098冤

【摘要】本文在对新企业创业风险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利用解释结构模型找出了各风险之间的层级关系并提出对不

同级次风险的管理思路，以期为科学系统地分析和管理创业风险、提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 创业风险 解释结构模型 风险管理

3. 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化进程，创新低保组织管理形式。

防止下级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关键是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化进

程，只有这样上级政府的策略才有可能转向惩罚，从而将纳什

均衡变为惩罚不虚报。另外，由于政府体制改革是个缓慢的过

程，同时随着制度的复杂化，低保工作越来越需要专业知识和

技能，因此农村低保制度必须加快组织管理形式的创新。信息

经济学的发展使得委托代理模型对这类信息不对称问题有了

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我们可以在制度的实施中引进专业的社

会救助机构。

我国目前社会中介组织发展尚不完善，有必要在民政部

门的领导下，将地方的低保具体实施工作独立出来，让专业人

员、志愿者和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参加到基层管理工作中

去，同时适度扩张组织执行成本。

4. 合理平衡就业和救助，促进低保对象可持续增收。低

保制度实行的是100%的有效边际税率，即就业收入增加，救

助金就相应减少。目前农村低保标准较低，故对低保家庭来

说，就业有可能使其面临丧失低保金及附带福利的风险。这一

“贫困陷阱”容易引发低保对象不愿就业的逆向选择。因此，针

对农村低保标准替代率高的问题，要设计促进低保家庭劳动

力积极就业的利益导向制度安排，建立低保待遇渐退机制：对

实现就业的低保对象，视其就业稳定情况，在一定期限内，对

其保留全部或部分低保补助。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完善我国

农村低保工作提供了机遇，但实践又对制度设计提出了巨大

挑战，并推动着低保制度走向重构。笔者对低保实践的思考，

事实上涉及社会救助需要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最

少原则、积极原则、平衡原则、整合原则和配套原则。我们可以

预期未来很多精细的制度安排将不断推出，这些制度安排必

将更加注重这些原则的应用。建立一个面向社会最弱势群体

的新的社会救助体系无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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